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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基本情况

1.1 企业概况

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拥有一条 4000t/d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配套

9MW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资产总额 9.9亿元。是中国建材企业 500强、中国

民营建材企业 100强单位;获得了枣庄市环境友好型企业、山东省资源综合利用

先进单位、全国水泥化学分析大比对特等奖等荣誉。

企业基本情况见表 1.1-1。

表 1.1-1 企业基本信息一览表

单位名称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

窑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市中区税郭镇驻地

邮政编码 277121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

税郭镇驻地

行业类别 水泥制造 投产日期 2010-05-19
组织机构代码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400685926403Y
技术负责人 李勇 联系电话

所在地是否属于大气重

点控制区
否

所在地是否属于总磷

控制区
否

所在地是否属于总氮控

制区
是

所在地是否属于重金

属污染特别排放限值

实施区域

否

是否位于工业园区 否 所属工业园区名称

是否通过污染物排放量

削减替代获得重点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否 / /

主要污染物种类

☑颗粒物

☑SO2

☑NOx
□VOCs
☑其他特征污染物（氨（氨气），

臭气浓度，硫化氢，氟化物，汞

及其化合物，铊、镉、铅、砷及

其化合物，铍、铬、锡、锑、铜、

钴锰、镍、钒及其化合物，二噁

英，总有机碳，氟化氢，氯化氢）

☑COD
口氨氮

☑其他特征污染物(pH 值，悬浮

物，石油类，氟化物(以 F-计），

总磷（以 P计），五日生化需氧量)

大气污染物排放形式
☑有组织

☑无组织
废水污染物排放规律

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

准名称

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14554-93，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2013
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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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厂区地理位置

公司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驻地，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

公司现有厂区内。厂区中心点坐标为北纬 34°55′4.99″、东经 117°31′30.97″。地理

位置图见图 1.1-1。

图 1.1-1 厂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1.1.2 厂区平面布置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主要平面布置见图 1.1-2。

图 1.1-2 厂区平面布置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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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企业环保“三同时”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现有工程情况见表 1.1-2。

表 1.1-2 公司环保“三同时”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环评情况 验收情况 备注

1

4000t/d新型干法

水泥熟料生产线

技改及余热发电

项目

1条 4000t/d新线干法

水泥熟料生产线，配

套建设6mw低温余热

发电机组

鲁环审

[2006]194号
鲁环验

[2011]77号

正常运行，

在本次超

低验收范

围内

2
120万 t/a粉磨站

项目

年产 120t/a水泥 2套
水泥粉磨系统

鲁环审

[2011]208号
鲁环验

[2013]62号

正常运行，

在本次超

低验收范

围内

3
60万/t/a 矿渣微

粉生产线建设项

目

60万/t/a矿渣微粉粉

磨系统

市中环审

[2013]B-17号

市中环验

[2013]B-40
号

已进行技

改，技改为

水泥磨

4
60万/t/a 矿渣水

泥磨技改项目

更换矿渣管磨磨内衬

管和计量称，增加除

尘器

枣环市中行审

[2020]B-06号
自行验收

正常运行，

在本次超

低验收范

围内

1.1.4 企业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要求履行了各项环保手续。2006年 11月

21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对《泉头集团 4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以鲁环审〔2006〕194号文对该项目进行了环保批复，2011年 8月

3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对《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原泉头集团有限

公司）4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鲁环验〔2011〕77号）。按照《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等有关规范，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申领了排污许可证，

有效期限自 2023年 10月 25日至 2028年 10月 24日止。

图 1.1-4 排污许可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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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企业诚信情况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信用情况良好，未列入国家和山东省

失信企业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情况见图 1.1-5。

图 1.1-5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情况

1.1.6 环保管理机构体系设置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环保管理机构较为健全，成立有专门的环

保管理委员会，并设置环委会办公室作为环保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公司

环保日常管理工作。

主 任：冯君一

副主任：李勇、梁克峰

成 员：季广伟、龙福国、颜世泉、王卫、焦永军、李金全、杨学勇、陈发进、

任泽宝。

环委会办公室作为环保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公司环保科，负责公司环

保管理日常工作。

主任：董健

成员：王庆力、王川、李峰、杨涛、王远、郑学心、王振、荀仲全、董前进。

环委会职责：

1.贯彻国家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方针、政策，监督、检查公司各 部门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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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贯彻执行情况。

2.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环保责任制。

3.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和环保设备设施操作规程。

4.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机构，配备专兼职环境管理人员。

5.每年度向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股东大会报告环保管理情况，接受工

会、从业人员、股东对环保管理工作的监督。

6.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环保管理教育和培训计划

7.保证环保投入的有效实施，依法履行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规定

8.督促落实本单位各类环境隐患管控措施有效实施

9.组织安排企业环境保护工作，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和工作方案，部署各部门实

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实现绿色发展、清洁生产。

10.定期研判公司环境保护形势，研究和审查公司有关环境保护的重大事项。

环委会办公室(（环保科）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在公司环境保护委员会领

导下，负责公司环境保护日常管理工作。

2.实施、保持并持续改进环境管理体系，组织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年度工作计划

和目标，组织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培训。

3.组织拟定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污染天气应急减

排方案。

4.组织落实环境保护管控措施，检查公司环境保护状况，及时排查环境管理不

合规行为，督促各单位落实整改。

5.负责排污许可证的管理工作。

6.负责自行监测工作的组织实施。

7.负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环保竣工验收组织工作。

8.负责危险废物的申报、备案。

9.负责环境信息的公示。

10.负责配合资产财务部做好环境保护税的缴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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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环境管理制度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建立了《环保管理制度》《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等环境管理制度，总体来看，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环境管理制度较为健全。

1.1.8 档案台账管理情况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设有专门的环保档案管理人员，对企业建

厂至今的环保材料分类保存，具体包括环评报告、竣工验收文件、排污许可证及

季度年度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报告以及相关生产及环保设施生产运行台账、检

修运维记录等。根据排污许可证副本载明要求，公司定期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

息平台填报执行报告季报和年报并进行了信息公开。

总体来说，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环保档案管理较为完善，相关

资料见图 1.1-6。

图 1.1-6 环保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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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改造费用明细

表 1.1-3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投入费用明细
序号 整改内容 工程内容 投资（万元）

1 有组织排放整改

脱硝工程 2200
采样平台及采样口规范化 50

CEMS系统安装 51

2 无组织排放整改

一体化平台 55
无组织监测监控系统 70

封闭工程 80
洗车机 15

3 清洁运输 环保门禁系统 10
4 其他 20
5 合计 2551

1.1.10 有组织排放污染治理工艺及设计施工情况

企业有组织污染治理工艺及设施主要参数见下表

表 1.1-4 有组织污染治理措施清理一览表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 执行标准

主要

排放

口

4000t/d水
泥窑窑尾

（DA118）

颗粒物、氟化氢、铍、铬、

锡、锑、铜、钴、锰、镍、

钒及其化合物、氨（氨气）、

铊、镉、铅、砷及其化合物、

二噁英、氮氧化物、氯化氢、

总有机碳、氟化物、二氧化

硫、汞及其化合物

“低氮燃烧+分级燃

烧+SNCR脱硝

+SCR+电袋除尘

器”处理后，通过

110m高烟囱

（DA118）排放

《建材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
）表 2一般控制区

标准

《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

标准》

（GB30485-2013)

4000t/d水
泥窑头

（DA120）
颗粒物

袋式除尘器处理

后，通过 40m高烟

囱（DA120）排放

其他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处理后，

经排气筒排放

重点废气治理设施设计施工情况如下
表 1.1-5 施工单位情况

序号 治理工程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1
熟料生产线窑尾烟气 SCR脱硝

超低排放治理工程

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枣庄市安捷

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 洗车机安装工程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

水泥有限公司

枣庄市安捷机电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3
水泥磨在线监测及配套站房建

设工程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4 一体化平台及监测系统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5 输送皮带廊道密封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

水泥有限公司

枣庄市安捷机电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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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低排放改造情况

本次超低排放改造仅针对现有 4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120万 t/a

水泥粉磨站（2套水泥粉磨系统）、60万 t/a矿渣水泥磨及相关存储输送环节、

公用单元。

2.1 有组织改造

我公司监测评估范围内目前在用废气排气筒 100根，均按照超低排放要求配

套了除尘等治理设施，对排放口进行了规范化改造。其中窑尾、窑头、水泥磨收

尘器建设了 CEMS 监测设施，窑尾安装了氨逃逸在线监测设施，委托有资质的

专业运维单位进行维护，建立健全了有组织源清单。

（1）DCS和 CEMS改造情况

按《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引》（鲁水协字〔2022〕17

号）《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鲁环发〔2022〕8号）要求，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在水泥窑窑尾、窑头、水泥磨重点有组织排放源安

装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系统（CEMS）和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并安装了

氨排放监测。

DCS操作界面见下图

图 2.1-1 DCS操作界面

CEMS设备信息及站房照片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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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尾：在线监测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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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头：在线监测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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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泥磨：在线监测设备信息（量程 0-20）



12

2#水泥磨：在线监测设备信息（量程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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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泥磨：在线监测设备信息（量程 0-20）

CEMS站房照片
图 2.1-2 CEMS站房及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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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样口及采样平台规范化情况

厂区 100个排放口采样点位按照“前四后二”的原则设置；各采样孔内径满足

超低排放监测要求；采样孔管长均不大于 50mm；每个排放口规范设置采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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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部分有组织采样口改造情况

（3）自行监测情况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采用自行监测手段采用手工监测+自动监测相结

合的方式。CEMS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了 95%以上；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总则》（HJ81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水泥工业》（HJ848）

以及排污许可证中的自行监测方案制定了《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根据近一年内废气自行监测记录及排污许可证年报季报可知，

所有污染物均可稳定达标。

（4）超低限值达标分析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所有废气排放口经监测均达标排放，符合《山东

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设施方案》限值要求。经比对监测，窑尾、窑头、水泥

立磨 CEMS监测数据准确有效，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

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要求。稳定运行 30天 CEMS有效数据 95%

以上时段小时值满足超低排放限值要求。

2.2 无组织改造

（1）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及控制措施基本情况

经现场核查，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完整，

共包含个 78无组织排放源，其中物料储存环节无组织排放源 23个，物料输送环

节无组织排放源 38，生产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源 17个。各个无组织排放源所采

取的的控制措施符合相关要求。主要整改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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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破碎机口已设置集气罩 矿石破碎机口已设置集气罩

矿石破碎车间封闭 矿石破碎车间物见本色

石灰石下料口设置集气罩收尘后除尘 石灰石下料口物见本色

粉状物料采用密闭圆仓储存 其他散状物料采用封闭堆棚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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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物见本色 输送廊道物见本色

皮带转载点、下料口设集气罩收集 矿渣下料口设集气罩收尘

堆棚设喷淋，作业期间无可见烟尘逸出 原煤堆棚设喷淋，投料期间无可见烟尘逸出

3

原煤辅料堆棚完成封闭 运输道路喷淋抑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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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由密闭圆库储存 氨水罐区及泄漏检测装置

水泥包装车间 水泥包装车间

水泥散装发运车间 水泥散装发运车间

水泥粉磨车间封闭 水泥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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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道路硬化无积尘 厂区道路硬化无积尘

车辆进出口设自动门 人员进出口设常闭门

洗车机 清扫车

图 2.2-1 部分无组织现场改造情况

（2）监测监控设施设置情况

厂区共布置 10 处空气质量微站，4处厂界颗粒物自动监测站，均布置于室

外；厂区共布置 20处 TSP监测仪，均位于室（棚）内。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

水泥全厂布置了 28处高清视频监控，其中重点管控区域料棚出入口、生产工艺

及下料口、散装袋装发运通道等接入管控平台，视频监控数据保存 6个月以上，

视频监控范围几乎覆盖整个生产流程，监控设施布置合理。监测监控仪表部分建

设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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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无组织：排放清单管理页面

有组织：DCS数据与 CEMS数据同界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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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监控：产尘点高清视频监控页面

监测监控：数据分析页面

监测监控：TSP、微站、厂界β射线监测管理页面

超低排放一体化管控平台：清洁运输管理页面
图 2.2-2 监测监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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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保管、控、治一体化监控平台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无组织排放集中控制系统，该平台可实现全厂无

组织排放源清单中所有监测监控、治理设备进行集中管控，并记录各无组织排放

源点相关生产设施运行状况、除尘/抑尘等治理设施运行数据、TSP设备监测数

据、颗粒物微站监测数据、环境空气质量颗粒物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以及视频监

控数据等。

图 2.2-3 一体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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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清洁运输改造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建有大宗物料及产品运输进出厂基础

台账符合《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引》（鲁水协字〔2022〕17

号）中台账记录要求。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物料汽车运输车辆主要出入口为厂区

南门，原辅材料及产品运输大门。按照技术指南要求，安装原材料出入库监控视

频；安装了出厂监控，可以了解车辆动态实时记录运输车辆行动轨迹。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在熟料生产、水泥粉磨、发运等易产尘

区域及物料厂内运输道路路口、长度超过 200米的道路共设置空气质量监测微站

10个，全部覆盖厂内运输路线。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进出厂的熟料、水泥等大宗物料和产品，均采用

汽车运输的方式，全部为国六车辆。产品运输除水泥罐式货车排放标准为国五外，

其余车辆排放标准全部为国六。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都达到

国三排放标准以上，满足《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以及《关于加

快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9〕

655号）的相关要求，符合枣庄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控制区的相关要求。

门禁系统采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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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系统车辆信息识别

清扫、洒水车辆管理

清扫车车辆 GPS 点位

图 2.3-1 门禁改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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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低排放改造结论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在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及清洁方式

运输方面满足《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技术指引》要求，

已经达到了水泥行业超低排放要求。

3.1 有组织排放评估监测结论

项目 改造及评估监测情况 结论

有组

织

有组织废

气治理措

施预评估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组织颗粒物排放源全部采用高效覆膜

袋式除尘器，氮氧化物采用低氮燃烧+分级燃烧 SNCR+SCR，二氧

化硫采用半干法脱硫。经对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水

泥工业》(HJ847-2017)、《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

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以及《山

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鲁环发〔2022〕8号）《山

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引》（鲁水协字〔2022〕17
号）相关要求，已采取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均属于国家发布的相关

标准、政策中的推荐或可行工艺，技术路线的选择科学、合理。本

次评估认为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有组织污染源所采

用的治理技术、工艺和装备水平具备达到超低排放的能力。

符合

DCS和

CEMS安

装情况及

现场检查

情况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已对窑头、窑尾、水泥磨安装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可实现环保设施及相关生产过程主要参

数信息同步记录和曲线组合比对功能，具备保存记录一年数据的能

力，基本满足“自证守法”可追溯的要求。

符合

在线监测

数据达标

分析

新增 3套水泥磨套 CEMS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各主要环保设施

CEMS均完成现场比对，CEMS监测数据准确有效，且连续 30天
CEMS有效数据 95%以上时段小时均值满足超低排放限值要求。

符合

采样口平

台规范化

情况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按照超低排放相关要求整改

后，现有超低排放验收范围内 100个排气筒采样口设置满足前四后

二位置要求；采样管长均≤50mm；监测孔内径均≥80mm；采样平台

均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

自行监测

符合性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已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总则》(HJ81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水泥工业》（HJ848）
制定了自行监测方案，并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开展并完成。查阅

2020年至 2022年已开展的自行监测内容符合监测方案要求，各监

测项目均做到了达标排放。

符合

有组织排

放监测符

合性

根据本次超低排放现场手工监测以及企业自行监测结果统计分析，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现有超低排放验收范围内 100
个有组织排放口污染物排放均满足《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实施方案》（鲁环发〔2022〕8号）有组织超低排放控制指标要求。

符合

（1）手工监测数据：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委托山东信泽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于 2023 年 11月 2 日～11月 5 日开展了水泥磨、窑头、窑尾手工监测和

CEMS监测结果比对工作。监测结果表明，现场手工监测数据均满足超低排放浓

度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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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线监测数据：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按照 HJ75-2017相关规定

开展了 CEMS日常运行质量保证工作。经现场比对，CEMS监测数据准确有效，

且最近连续 30天 CEMS有效数据 95%以上时段小时均值均满足《山东省水泥行

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鲁环发〔2022〕8号）超低排放控制指标要求。

3.2 无组织排放评估监测结论

经现场核查，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完整，

共包含个 78无组织排放源，其中物料储存环节无组织排放源 23个，物料输送环

节无组织排放源 38个，生产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源 17个。各个无组织排放源所

采取的的控制措施符合相关要求。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按照《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

（鲁环发〔2022〕8号）要求，结合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在矿山区域、原辅料储

库进出口、各生产工艺下料口及输送通道、成品装卸点，以及发运进出口等易产

尘点布设了 28套高清视频监控；在生产工艺和物料输送环节等主要产尘点密闭

罩、收尘罩等设施周边布设了 20套 TSP浓度监测仪；在料棚进出口、水泥粉磨、

发运等工序易产尘区域或车间进出口，货运道路路口、长度超过 200米的货运道

路中部布设了 10套空气质量颗粒物监测微站；在厂界四周布设了 4套环境空气

质量颗粒物自动监测站。监控监测点位选择合理，监测因子和数据储存均符合《山

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鲁环发〔2022〕8号）和《山东省水泥

行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引》（鲁水协字〔2022〕17号）要求。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建成污染物排放管、控、治一体化监控平台，集

成全厂的监测监控、污染治理设施数据。具备实时查看相关数据并控制环保设施、

查询历史记录等功能，满足《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鲁环发

〔2022〕8号）和《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引》（鲁水协字〔2022〕

17号）要求。平台数据结合手工台账和现场核查，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

的污染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转，且运行良好，现场治理效果极佳。

3.3 清洁运输评估监测结论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在大宗物料和产品运输厂区出入门岗

均设置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在厂区各物料进出口均设置了摄像头，

能够实时监控运输车辆进出厂情况，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具备对出、入厂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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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记录完整车牌号和智能识别和识别车辆排放情况的功能，同时门禁系统可记

录运输车辆进出厂时间、车辆类型、车牌颜色、车牌号、注册日期、车辆识别代

码（VIN）、发动机号码、燃料类型、排放阶段、使用性质、进出厂运送货物名

称及运输量等信息，车辆首次进厂需要将车辆信息录入系统，后续通过智能进行

识别。视频监控数据具备保存 6个月及以上时间的能力，并按要求与枣庄市生态

环境部门联网。厂区进出口门禁视频监控系统和电子台账符合。

《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鲁环发〔2022〕8号）清洁运

输改造要求大宗物料采用铁路、水路、管道或管状带式输送机等清洁方式运输比

例达到 60%，达不到的汽车运输部门应全部使用（除水泥罐式货车外）新能源汽

车或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汽车，经改造后，现场进出厂运输车辆全部为国六排放

标准车辆，符合《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鲁环发〔2022〕8

号）中清洁运输的改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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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取得的效果

4.1 改造后取得的减排效果

改造后，我公司整体大气污染物排放降低，各无组织排放源产尘量均大幅降

低，减排效果显著，我公司将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持续保持超低排放改

造效果。

4.2 下一步工作计划

(1) 加强对在线设备运维的管理工作，按照HJ75-2017要求定期对在线设备进

行维护、定期开展校准与校验工作，确保在线数据的准确性。

(2) 充分利用管、控、治一体化监控平台，加强污染治理设施日常管理，确

保长期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3) 加强厂区环境管理，视情况调整厂区清扫车辆作业频次；合理制定生产

设施、管道 通廊、料棚及生产车间外部清理计划，保证物见本色的同时降低对

生产安全的影响。

(4) 持续加强车辆管理

持续严格把关物料运输车辆进场情况、禁止除水泥罐车外非国六排放标准的

车辆入场，并在合同中明确要求承运车辆（除水泥罐式货车外） 必须为国六排

放标准或新能源车辆。厂内倒运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定期进

行尾气检测及时淘汰不符合排放标准车辆，做好车辆更新替换。

(5) 提高门禁系统电子台账记录规范性

提高对门禁系统电子台账记录管理，按要求记录车辆出厂时间、物料种类和

重量信息，加强记录填写规范性。继续升级门禁系统智能性，避免出现车辆信息

重复现象。

(6) 持续加强对物料运输车辆扬尘控制

做好进出厂物料运输车辆、厂内物料运输车苫盖，对块状或粘湿物料汽车运

输时应使用 封闭车厢或苫盖严密，装卸车时应采取加湿等抑尘措施，装卸后及

清洁时车辆避免产生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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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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